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4号

罪犯祖祺，男，1999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7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祖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祖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8434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继续追缴被告人祖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1刑终10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5月27日起至2030年7月26日止。于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54.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9次，累计扣考核分14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祖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祖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5号

罪犯杨起帆，男，1997年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起帆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杨起帆及同案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7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21日起至2037年8月20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5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起帆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起帆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6号

罪犯陈楠，男，1996年8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住所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6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陈楠退出的违法所得300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发还被害人或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2日起至2029年3月1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34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楠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7号

罪犯陈玉腾，男，1991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8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4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玉腾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被告人陈玉腾非法获利人民币9000元及退缴在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的被告人陈玉腾非法获利人民币13417.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26日起至2028年5月22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34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玉腾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玉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8号

罪犯林圣锋，男，2005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7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圣锋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圣锋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11日起至2027年3月10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00.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圣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圣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9号

罪犯程凯，男，2005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9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2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凯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刑期自2024年7月2日起至2026年10月1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16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程凯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程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0号

罪犯郑宝官，男，1964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宝官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4月24日起至2027年10月23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103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郑宝官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6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79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62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9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宝官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宝官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1号

罪犯朱龙泽，男，1981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0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2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龙泽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罚金已缴纳）。刑期自2024年4月3日起至2026年10月2日止。于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18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龙泽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龙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2号

罪犯刘黔，男，200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贵州省绥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黔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136500元，其中29800元发还给被骗人员，余款人民币106700元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按比例发还给各被骗人员；追缴被告人刘黔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7000元，按比例发还给各被骗人员。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9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0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月12日起至2027年3月11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00.7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黔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黔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3号

罪犯张旭，男，1986年4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务工。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月16日被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又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4年4月25日被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于2014年8月23日刑满释放。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8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旭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责令被告人张旭及其同案人共同退出人民币50000元，依法返还被害人。责令张旭及其同案人共同退出人民币570000元，依法返还被害人。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人民币350908元，用于执行退赔款项。刑期自2023年2月25日起至2031年2月24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87.2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旭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4号

罪犯陈建成，男，1986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向被告人陈建成及其同案扣押的 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向被告人陈建成查扣的车牌为闽BZT333黑色奔驰小型越野车一辆，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用于履行罚金。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29日起至2026年12月19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23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成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5号

罪犯洪幸福，男，1987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5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幸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六千元。被告人洪幸福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三万元，予以追缴。刑期自2023年4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6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0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幸福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洪幸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6号

罪犯陈忆民，男，1989年8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居住址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忆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陈忆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538.09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22日起至2027年1月18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98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忆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忆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7号

罪犯李秋源，男，1997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威远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206刑初4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秋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九千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刑期自2024年5月13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止。2025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6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秋源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秋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8号

罪犯陈水茬，男，1988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捕前系个体经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7日作出(2025)闽0212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水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陈水茬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7月9日止。2025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84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水茬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水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49号

罪犯张小滨，男，1990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现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3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小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罚金已缴纳）。追缴被告人张小滨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由漳平市公安局负责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21日起至2027年2月20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06.2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小滨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小滨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0号

罪犯蒋执仁，男，1982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挪用资金罪，于2008年7月4日被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又因犯抢劫罪、盗窃罪，于2010年8月12日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与前罪挪用资金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2021年3月12日刑满释放。该犯系累犯。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3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1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执仁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自2022年12月16日起至2026年12月7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03.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蒋执仁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蒋执仁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1号

罪犯张振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4年11月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2007年12月1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2016年8月2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
(2020)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振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该犯所退赃款人民币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该犯退赃款人民币6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7日作出（2021)闽08刑终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6月23日起至2030年9月22日止。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3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6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0.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0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25.2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3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372.5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振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振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2号

罪犯甘奋彬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7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甘奋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甘奋彬的违法所得。宣判后，原公诉机关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闽06刑终454号刑事判决，维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2023)闽0681刑初712号刑事判决，扣押在公安机关的作案工具移动电话三部、台式电脑主机一台，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5日起至2028年9月24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4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甘奋彬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甘奋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3号

罪犯郑进水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个体经营者。曾因犯抢劫罪于1996年10月26日被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2012年1月17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进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7月25日起至2028年10月24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4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进水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进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4号

罪犯魏阿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8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6日作出(2025)闽0521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阿雄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七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四千元；被告人魏阿雄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元，予以没收，由惠安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0月29日起至2026年7月29日止。2025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4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阿雄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阿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5号

罪犯邹家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家辉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邹家辉犯罪所得人民币60354.80元，用于退赔各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2月14日起至2026年8月13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3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家辉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家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6号

罪犯潘跃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于2006年11月15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10年8月18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跃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潘跃平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 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1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对该犯的判项，刑期自2022年1月6日起至2027年2月5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56分，表扬4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跃平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潘跃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7号

罪犯王一诺，男，2002年7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4日作出(2025)闽0205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一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王一诺退缴在案的非法获利人民币120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5年2月17日起至2026年8月16日止。2025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41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一诺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一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8号

罪犯李国权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2年10月出生，汉族，文盲，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8日作出(2024)闽0322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国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4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13日起至2026年9月8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家属对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判决不服，以故意杀人罪系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曾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未收到回复。目前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90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国权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国权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59号

罪犯林承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2年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承志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4 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22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27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承志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承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0号

罪犯蔡鸿龙，男，1985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平和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鸿龙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5000元。被告人蔡鸿龙向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608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30日起至2028年7月26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60.4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鸿龙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鸿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1号

罪犯蔡金江，男，1977年1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4年5月13日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同年11月1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6)闽058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金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元、作案工具苹果牌6代手机一部，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依法处理。刑期自2015年11月8日起至2030年5月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2016）闽05刑终6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8年11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18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0年9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1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2年8月2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6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5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5.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2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85.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897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金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金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2号

罪犯陈辉冲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公司业务经理、公司股东。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6日作出（2020）闽0103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辉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责令陈辉冲及其同案犯向各被害人退赔人民币679820元。刑期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2028年10月1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5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0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057.7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1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辉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辉冲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3号

罪犯黄锦红，男，1967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职业。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8月被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2014年1月8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6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锦红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扣押的被告人黄锦红赃款人民币1.5万元返还被害人。继续追缴剩余赃款人民币11.116万元，用于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2年4月1日起至2030年2月28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对法院认定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对法院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服，且认为法院量刑过重，曾于2024年5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诉信，能够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287.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锦红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锦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4号

罪犯陈建洪，男，1989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洪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向被告人陈建成、陈建洪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29日起至2026年11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洪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5号

罪犯陈松青，男，1973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曾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17年4月20日被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元，2016年9月15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9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第1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松青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11月15日起至2026年9月14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9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95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定罪量刑及罚金部分判决。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36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松青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松青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6号

罪犯方森源，男，1978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2日作出(2024)闽0203刑初4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森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方森源退缴的现金35000元中的13000元充抵罚金）。退缴在案的现金人民币35000元中的22000元充抵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4日起至2026年10月15日止。2025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939.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方森源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方森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7号

罪犯蒋晨辉，男，2001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3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晨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蒋晨辉退出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3650元及退出在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80元，按比例依法发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11月2日起至2026年11月1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04.7分，表扬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蒋晨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蒋晨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8号

罪犯丘志平，男，1989年8月出生，汉族，本科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0日作出(2025)闽0206刑初2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丘志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七千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52000元（丘志平违法所得28000元已全额退缴），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2月5日起至2026年7月4日止。2025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618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丘志平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丘志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69号

罪犯沈和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0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0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和贵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沈和贵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7日起至2026年9月16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5日作出（2024）闽01刑终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23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和贵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和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0号

罪犯吴迪，男，1976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捕前系无业。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4日作出（2012）崇刑二初字第1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迪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3年6月28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崇刑二初字第166号刑事裁定，撤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2）崇刑二初字第166号刑事判决中对罪犯吴迪宣告缓刑三年的宣告部分，对罪犯吴迪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系刑罚执行完毕前，又犯罪。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7)闽0802刑初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合并前罪尚未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决定执行刑罚为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吴迪退赔被害人共计人民币797546元。刑期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2028年12月15日止。2017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9年10月1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564号决定书，准许执行机关福建省清流监狱撤回对罪犯吴迪的减刑建议。2020年9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1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13.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71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33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304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迪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1号

罪犯张庆斌，男，1999年1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家住山东省荣成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2021年11月11日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3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庆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张庆斌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3年3月15日起至2027年6月14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1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5年1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13.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6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13.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庆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庆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2号

罪犯黄启涵，男，1964年4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9日作出（2023）闽03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启涵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9日作出（2023）闽03刑初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准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吴美新、黄海娴、黄静娴撤诉。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8日作出(2023)闽刑终1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15日起至2034年9月14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5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启涵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启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3号

罪犯张振斌，男，1991年5月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住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振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张振斌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4768.13元，由扣押单位福建省漳平市公安局负责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张振斌其余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5231.87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7日起至2028年7月6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535.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振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振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4号

罪犯郑璐玮，男，2001年10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5日作出（2022）闽0122刑初4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璐玮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6日起至2035年2月5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68.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璐玮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璐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5号

罪犯罗俞煌，男，1991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2009年9月27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2014年11月14日因犯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八千元，2018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2020年9月30日因犯诈骗罪被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刑期自2020年6月18日至2021年4月12日止。系累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4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俞煌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0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83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3）闽0802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俞煌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2年10月23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6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4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俞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俞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6号

罪犯陈建庭，男，1990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强奸罪，于2017年6月14日被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于2019年10月30日刑满释放。该犯系累犯。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3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庭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3日起至2026年12月2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57.5
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庭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7号

罪犯蔡小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9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2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小明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罚金已预缴）。刑期自2024年5月23日起至2028年8月22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19.8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小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小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8号

罪犯张进兴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现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3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进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罚金已预缴）。刑期自2024年3月7日起至2028年8月9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进兴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进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79号

罪犯周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庐山市，捕前系务工。曾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20年10月29日被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周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九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2日作出（2024）闽01刑终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16日起至2031年3月15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52.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0号

罪犯刘玉麒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衡东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30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2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玉麒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被告人刘玉麒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0379元。刑期自2022年11月29日起至2029年5月11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13.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玉麒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玉麒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1号

罪犯陈耀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3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耀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已预缴），追缴被告人陈耀铭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六千元（已预缴），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76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刑期自2022年7月4日起至2027年4月3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0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情形，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0.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179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14.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494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6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耀铭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耀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2号

罪犯孙富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7年4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富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孙富云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5日起至2026年9月1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158.4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被扣考核分1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富云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孙富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3号

罪犯王如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3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2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如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王如芳违法所得人民币八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1月5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34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被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如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如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4号

罪犯张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9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西省修水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30日作出(2025)闽0521刑初3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亮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五百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三千五百元。（行政罚款折抵罚金七千五百元，剩余罚金已预缴。）刑期自2024年11月12日起至2026年8月11日止。2025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4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亮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5号

罪犯许建宇，男，200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建宇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22年4月23日起至2032年4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68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许建宇的判决。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85.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建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建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6号

罪犯肖流淳，男，2001年7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教师。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1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1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流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4000元；被告人肖流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1750.89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21日起至2028年6月20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3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肖流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流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7号

罪犯黄晓锋，男，1989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普宁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晓锋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136500元，其中29800元发还给被骗人员袁仁杰，余款人民币106700元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按比例发还给各被害人，追缴被告人黄晓锋的违法所得款3200元，按比例发还给各被骗人员。刑期自2023年1月11日起至2027年1月10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9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0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19.1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晓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晓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8号

罪犯陈安装，男，1982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经商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1）闽0206刑初6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安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7月20日起至2031年7月19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436.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安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安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89号

罪犯连泽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3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公司负责人。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闽0802刑初10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继续向被告人连泽等二人追缴赃款人民币424.3046万元，予以归还新罗区财政局，继续追缴被告人连泽赃款人民币112.4万元，予以归还新罗区财政局。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7）闽08刑终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2028年3月25日止。2017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9年10月1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4刑更15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1年8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4刑更7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4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2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4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2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4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59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4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2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连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连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0号

罪犯李凌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凌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李凌剑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7万元，由公安机关查明受害人后，依法返还给受害人。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1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6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7月18日起至2029年5月7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00.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凌剑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凌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1号

罪犯郑钟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惠来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钟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追缴被告人郑钟和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2700元，按比例发还给各被骗人员。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9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0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月11日起至2027年1月10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92.1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钟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钟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2号
罪犯蓝杨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12月出生，畲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海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闽0681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蓝杨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蓝杨阳的违法所得，责令退赔被害人的财物损失3379105元。刑期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2032年5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闽06刑终255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9)闽0681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蓝杨阳定罪部分和第二项的判决，撤销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9)闽0681刑初184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原审被告人蓝杨阳量刑部分的判决，以上诉人蓝杨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2030年11月27日止。2019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1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372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蓝杨阳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4分，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3756.5分，合计获得4060.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得330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蓝杨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蓝杨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3号
罪犯易艺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曾因犯诈骗罪于2002年12月2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系有前科。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8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易艺雄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1000元。刑期自2010年10月29日起至2030年10月28日止。责令该犯与三名同案犯继续退出全部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判决书体现100万元），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68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2日作出(2012)泉刑终字第621号刑事裁定，原判对上诉人易艺雄的刑期计算有误，刑期自2010年10月29日起至2030年1月8日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8月6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15年1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刑执字第35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六个月。2017年9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4刑更149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19年6月1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4刑更8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1年4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4刑更3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11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9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11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7.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331.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19.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1月17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893.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易艺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易艺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4号
罪犯陈聪权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1日作出(2022)闽0211刑初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聪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暂存于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元予以没收。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6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7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陈聪权的定罪部分判决，撤销上诉人陈聪权的量刑部分判决，以上诉人陈聪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暂存于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1月17日起至2027年1月16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5年1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97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陈聪权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2025年1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00.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644.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344.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336.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聪权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聪权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5号
罪犯张惠安，男，1980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3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惠安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七千元；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七千元。被告人张惠安向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退缴的违法所得3000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9月30日止。于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06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张惠安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4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4.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51.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85.8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54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惠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惠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6号
罪犯张剑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剑龙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张剑龙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月6日起至2027年3月5日止。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1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原审被告人张剑龙的原判。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85.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剑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剑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7号
罪犯吴志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31日作出（2022）闽0305刑初3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志辉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吴志辉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15万元；责令被告人林文明、吴志辉、吴仁期、林银海、吴珍翔对违法所得人民币700万元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8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09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22）闽0305刑初300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8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4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志辉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吴志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97万元。被告人吴志辉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万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2日起至2026年11月29日止。于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650.2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志辉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志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8号
罪犯董小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务工。2017年11月15日因犯挪用资金罪被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2018年3月1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6日作出(2021)闽0104刑初6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小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被告人董小明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自2021年3月23日起至2027年3月22日止。2021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于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4年5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345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董小明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2024年5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67.9分，该犯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496分，合计获得2863.9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5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得217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小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董小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99号
罪犯沈家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公司总经理。系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成员。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家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二千元，被告人沈家杰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82913元。查封沈家杰名下龙岩市新罗区龙地东尚湾3幢402室[预告证明：闽（2021）龙岩市不动产证明第0008885]，扣押紫色华为手机一部，依法执行退赃、罚金刑，剩余部分予以返还。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1月18日起至2028年1月17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67.5分，表扬5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家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家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0号

罪犯向新松，男，1984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捕前系公司董事长。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6日作出(2022)闽0206刑初6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向新松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三十万元。本案冻结赃款及孳息、被告人向新松、成兵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60万元（暂存于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经济侦查大队100万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460万元）先退赔各集资参与人相应损失,余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1月6日起至2027年2月5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34.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向新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向新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1号

罪犯黄关心，男，1986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捕前系福建省龙岩车前程公司总经理。曾于2019年1月9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十日，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该犯系有前科，系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关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五千元；被告人黄关心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关心违法所得人民币143000元；被告人黄关心622848068800617167农业银行账户资金人民币428.67元，依法执行退赃、罚金刑。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0月19日起至2029年9月18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04.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关心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关心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8号

罪犯耿向华，男，1980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苏省沭阳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0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4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耿向华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耿向华退出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16日起至2027年3月15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4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耿向华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耿向华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9号

罪犯林博扬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3年1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博扬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4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22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40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罪犯林博扬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刑期已过二分之一，符合假释和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优先予以假释，若未予裁定假释，建议对其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博扬卷宗二册

⒉提请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0号

罪犯陈伟川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8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伟川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向被告人陈伟川扣押的粤CMM998白色雷克萨斯一辆，移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94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2）闽0802刑初856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五项，即对被告人陈伟川和陈伟川被扣押的粤CMM998白色雷克萨斯小车移送执行罚金之判决，以上诉人陈伟川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已缴清），上诉人陈伟川被扣押的粤CMM998白色雷克萨斯一辆，予以返还。刑期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2027年9月15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80.4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伟川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伟川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1号

罪犯张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3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健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万元；暂扣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张健退出的款项人民币100万元（用于冲抵被告人张健、杨清华的违法所得各人民币5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29日起至2027年3月23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9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666.6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健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健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5月6日
